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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子公司3.33%股权2016年度盈利预测 

实现情况的说明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定期报告披露相

关事项》（2016年1月修订）的相关规定，以及《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珠海艾派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关于收购子公司3.33%股权2016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 

 

一、 股权收购交易的基本情况 

2016 年 2 月 22 日，本公司和 APEX LEADER LIMITED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

定由本公司以人民币 11,800.00 万元的对价收购 APEX LEADER LIMITED 持有的珠

海艾派克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派克微电子”）3.33%的股权。 

2016 年 2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

购珠海艾派克微电子有限公司 3.33%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2016 年 3 月 11 日，

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珠海艾派克微电子有

限公司 3.33%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现金人民币 11,800.00 万元

收购 APEX LEADER LIMITED 持有的艾派克微电子 3.33%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艾派克微电子 100%股权。 

2016 年 3 月 4 日，经珠海市商务局《关于珠海艾派克微电子有限公司由合资企业改

为内资企业的批复》（文件号：珠商资[2016]126 号）核准，同意 APEX LEADER 

LIMITED 将其持有的艾派克微电子 3.33%的股权转让给本公司。转让完成后，艾派

克微电子由中外合资企业改为内资企业。 

2016 年 3 月 10 日，经珠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核准通知书：珠核变通内字[2016]

第 zh16030900705 号），艾派克微电子股东变更为单一股东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注册资本由港币 9,00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7,382.66 万元。 

 

二、 APEX LEADER LIMITED 对本公司收购股权盈利预测补偿承诺 

本公司与 APEX LEADER LIMITED 于 2016 年 2 月 22 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

方约定，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15 日出具的《珠海艾派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 3.33%股权所涉及的珠海艾派克微电子有限公司股东部分权益

价值评估报告》（银信资评报（2016）沪第 0094 号）载明的艾派克微电子在本次交

易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预测利润数据为依据确定 APEX 

LEADER LIMITED 对艾派克微电子未来 3 年的预测利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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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资产评估报告》，APEX LEADER LIMITED 承诺，艾派克微电子 2016 年度、

2017 年度、2018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3.33%股权所有者的净利

润分别为不低于人民币 909.36 万元、1,007.60 万元、1,131.65 万元（以下合称“预

测利润数”）。 

如果未达到前款规定，则 APEX LEADER LIMITED 须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本公司

进行补偿。APEX LEADER LIMITED 在艾派克微电子每一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30

日内按标的股权实现的归属于 3.33%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经具有

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审计）与承诺同期净利润的差额，以现金方式对本公司进

行补偿。 

各年度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现金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实现净

利润数）/补偿期间内各年度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股权转让价款－已现金补偿金额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金额数量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经补

偿的金额不冲回。 

 

三、 艾派克微电子 3.33%股权对应的 2016 年度盈利预测及实现情况 

(一) 本公司编制《关于收购子公司股权 2016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原因： 

公司收购艾派克微电子 3.33%股权的交易已在 2016 年完成，同时交易方 APEX 

LEADER LIMITED 对交易涉及的艾派克微电子 3.33%股权的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的年度盈利情况做出了承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定期报告披

露相关事项》（2016 年 1 月修订）第二部分“年度报告的特殊要求”中第十条的规

定：公司股东、交易对手方对公司或者相关资产在报告年度经营业绩作出承诺的，

公司董事会应当关注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 

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全文“重要事项”中披露重要承诺事项及相关资产年度业绩承

诺的实现情况，并要求会计师事务所、保荐机构或财务顾问（如适用）出具专门的

审核意见，并与年度报告同时在本所指定网站披露。 

 

(二) 艾派克微电子盈利预测实际完成情况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 3.33%股

权所涉及的珠海艾派克微电子有限公司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评估报告》（银信资评报

（2016）沪第 0094 号），艾派克微电子 2016 年预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3.33%

股权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909.36 万元。 

 



 

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说明 第 3 页 

艾派克微电子 2016 年度盈利预测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盈利预测数 盈利实现数 差额 实现率 

预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3.33%股权所有者的净利润 
909.36 1,325.90 416.54 145.81% 

说明： 

1、2016 年度艾派克微电子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3.33%股权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人民币 1,325.90 万元，预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3.33%股权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人民币 909.36 万元，实现数高于预测数人民币 416.54 万元。 

 

2、艾派克微电子 2016 年度财务报表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7]第 ZC10463 号”审计报告。 

 

综上所述，本公司收购艾派克微电子 3.33%股权 2016 年度盈利预测数已经实现。 

本说明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对外报出。 

 

 

 

珠海艾派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28 日 


